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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77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龙洲股份，证券代码：002682）已于 2016�年 4�月 6�日开市起停牌。 后经确认该事项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涉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6�年4月1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已于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了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

议案》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7�月 6�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他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2015�年修订）》等文件的相关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将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因此，公司股票自2016年7月6日起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尚在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完成事后审核相关事项后申请复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并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拟购买资产尚未完成审计、

评估工作，待上述工作完成后，还需获得有权政府主管部门核准，并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

证监会核准；因此，该事项是否获得有权政府主管部门核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及最终

获得核准的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19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2016-55

关于全资子公司“直接转化法合成大尺度

多晶金刚石项目”通过河南省科技成果鉴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所属郑州中南杰特超硬材料有

限公司与河南工业大学联合申报的 “直接转化法合成大尺度多晶金刚石项

目” 通过了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的鉴定。 该鉴定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郑州大

学、郑州机械研究所、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会等单位的著名专家

组成。

鉴定委员会在听取了项目组的成果汇报， 审查了相关技术资料后一致认

为：该项目探索了在超高压高温条件下，采用直接转化法合成大尺度多晶金刚

石的机理和技术途径，研制成功了合成所需要的高温高压成套设备，开发了大

尺度多晶金刚石的合成工艺技术，获得了高质量、大尺度的金刚石样品，样品

表面光洁、无裂纹、维氏硬度大于130GPa。 该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总体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晶粒度和色泽调控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鉴定委员会

建议加快该项目成果的产业化步伐，尽快实现商业化推广应用。

“直接转化法合成大尺度多晶金刚石” 的成功，标志着公司在高温高压合

成金刚石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使我国成为继日本之后能够采用“直接

转化法合成大尺度多晶金刚石” 的国家，极大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知名度

及国内外竞争力， 对公司未来以及我国超硬材料行业发展均具有重要里程碑

意义。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2016-086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A� 股股票

（代码 000718，简称“苏宁环球” ）自 2016�年 1月 4�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6年1月4日发布了《停牌公告》，之后于2016年1月7日披露了《继续停牌公告》，于2016

年1月1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继续停牌进展公告》，分别于2016年1月21日、1月28日、2月18日、2月25日、3月3日、3月10日、3月17日、3

月24日、3月31日、4月7日、4月14日、4月21日、4月28日、5月5日、5月12日、5月19日、5月26日、6月2日、6

月16日、6月23日、6月3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于2016年2月4日披

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于2016年3月15日披露了《关

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于2016年3月31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补充公告》，于2016年6月1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公告》。 此

外，公司于2016年7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以上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2016�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议案》 及相关议案， 同意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樟树市伊尔美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樟树市港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伊尔美港华医疗美容医院

有限公司8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具体详见本公司于 2016� 年7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的《苏宁环球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

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2015�

年修订）》（深证上[2015]231�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本次交易相关文件进

行事后审核，因此，公司股票自 2016�年7月4日开市起将继续停牌，待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

另行通知复牌。

公司于2016年7月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4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与相关中

介机构目前正在积极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待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说明回复，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后，将会申请复牌。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最终获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1日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证券代码：

000821

公告编号：

2016-28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不减持公司股份及

相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措施结果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5年7月10日和2015年7月11日发

布了《关于控股股东不减持公司股份及相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措施的公告》（编号：2015-39）和《关于

控股股东不减持公司股份及相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措施的补充公告》（编号：2015-40）：为响应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号）文件精神，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京山

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2015年7月10日至2016年7月9日，不减持持有公司的股票，大股东和公

司承诺：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未来制定如下一种或者多种方案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大股东增持（含认购股份）、董监高增持、公司回购股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等。 按照法律法规履行

相关程序后予以实施。 公司控股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于

近期以适当形式增持公司股票（含认购股份）。同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内不减持公

司股票。

上述承诺和措施结果如下：

1、 公司控股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自2015年7月10日至2016年7月9日之间遵守承诺，未

减持公司股份。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内未减持公司股票。

3、公司2015年12月15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截至2016年1月28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

用账户（汇添富基金－招商银行－京山轻机—成长共享30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累计购入公

司股票16,241,918股，成交金额合计229,153,972.68元，交易均价14.11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40%。

截至2016年7月9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完全履行了2015年7月作出的承诺义务，并通过员工持股

计划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完成了维护公司股价的承诺。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7月11日

股票代码：

000821

股票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2016-29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募

集资金拟用于本公司自动化改造及部分自建项目。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京山轻机；证券代码：000821）自2016年7月11日上午

开市起停牌。 待后续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承诺停牌时间不超过十个交易日，公司将不晚于2016年7月25日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二、停牌时间安排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

2016-047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肥国轩” ）于2016年2月3日与中国航天万源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万源” ）及唐山

市路北区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计划在唐山市成立合资公司航天国轩（唐山）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航天国轩” ），航天国轩将建设年产10亿AH

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动力电池的研发与制造，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

应用，以及储能产品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应用与推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2016年2月5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0）。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2016年7月8日，唐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与合肥国轩（以下简称“乙方” ）及航天万源

（以下简称“丙方” ）就航天国轩唐山动力电池基地项目建设事宜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书》，现将主要

内容公告如下：

1、 项目名称：航天国轩唐山动力电池基地项目

2、 项目建设内容

乙、丙方或其下属公司将合资在唐山市路北区设立项目公司，公司暂定名为航天国轩（唐山）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建设年产10亿Ah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分

三期建设，其中一期产能为年产3亿安时。

3、 项目用地：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500亩。

4、 土地出让情况

甲方提供本项目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期限以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上限为准，自项目公

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之日起计算。 甲方确保项目公司依法取得项目所涉房屋的房屋权属证书。

5、 扶持政策

（1）土地：甲方提供的土地应实现八通一平到企业用地红线外。 甲方承诺按项目建设进度计划及时

提供相应公用市政配套设施，并保证其用量等满足项目需要。

（2）产业发展扶持基金：甲方设立专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政策性引导资金，支持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产业发展。

6、 三方责任与义务

（1）甲方将此项目作为全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门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项目服务小组，

为项目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服务，并协助项目公司积极争取国家、省、市相关优惠政策。

（2）甲方按照河北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为项目公司提供无法

律瑕疵的建设用地。

（3） 乙、 丙方承诺负责向所设立公司提供现有的经国家批准生产销售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系统的技

术，负责所有工艺设备、检验装备的投入并形成生产能力。

（4）乙、丙方承诺项目一期竣工投产后，在当地进行生产员工招聘。当地招聘人数不低于生产员工总

人数的60%。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航天万源作为中国少数拥有顶尖科技研发能力及资源并能成功商业化的高增长的中央企业，与全国

主要省份及国内主流汽车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与航天万源的深入合作，必将对公司的技术

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战略机遇，并将加快公司动力电池产业布局，搭建更宽广的产业链发展创新

平台，打造京津冀战略新兴产业高地，推进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航天国轩生产基地项目将推动公司在动力电池、石墨烯材料、风电储能产品及军工产品等方面的研

发与应用，同时通过与整车企业在产业整合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有利于公司业务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拓展市场空间，扩充产品种类，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其他说明

1、合资公司航天国轩的设立及相关投资方案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

2、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

2016-048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杨续来先生、高级管理人员方昕宇先

生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因个人资金需求，杨续来先生于2016年7月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2,700股， 方昕宇先生于2016年7月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0,500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杨续来 竞价交易 2016年7月8日 42.53 62,700 0.0072

方昕宇 竞价交易 2016年7月8日 42.91 20,500 0.0023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杨续来

合计持有股份 292,025 0.0333 229,325 0.026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006 0.0083 10,306 0.00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9,019 0.0250 219,019 0.0250

方昕宇

合计持有股份 675,031 0.0770 654,531 0.074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0,000 0.0068 39,500 0.00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615,031 0.0702 615,031 0.0702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杨续来先生、方昕宇先生承诺：其认购的股份自2015年5月15日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两位股东所持股份已于2016年5月1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截至目前，杨续来先生、方昕宇先生切实履行其承诺事项，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

三、相关说明

1、杨续来先生、方昕宇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杨续来先生、方昕宇先生本次减持没有违反股份锁定承诺，且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未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6-054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6月20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 ）

（153335号）。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 《反馈意见》 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 完成了对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并已于2016年6月24日进行披露，现根据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201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对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情况和中国证监

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进 一 步 补 充 和

修 订，具体详见《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之回复说明（修订稿）》。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披露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6-055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标的公司更新评估报告情况

说明（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5年9月18日

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

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购买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讯电信” 、“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和北讯电信专用无线宽带数据网

扩容项目。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以2015年6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880号”《山东齐星

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以下简称“原评估报告” ），对北讯电信100%股权进行了评估，标的公

司股权收购价格由交易各方以评估值为参考协商确定。

由于原评估报告即将过有效期，中联评估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重

新出具了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6】第818号（以下简称“新评

估报告” ）。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中联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公司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新评估报告和原评估报告采用一致的评估方法。

（二）关键评估参数差异情况

新评估报告对关键评估参数进行了合理的选择和判断，关键评估参数与原

评估报告差异情况如下：

由于评估基准日不同， 新评估报告对计算折现率的各项因子进行了更新，

具体情况如下：

计算因子 原评估报告数值 新评估报告数值

权益比 0.7635 0.7333

债务比 0.2365 0.2667

无风险收益率 0.0408 0.0412

市场预期报酬率 0.1124 0.1153

权益贝塔 0.9649 1.1240

特性风险系数 0.0400 0.0400

权益成本 0.1499 0.1645

债务成本（税后） 0.0774 0.0593

上述计算因子进行更新导致折现率由13.27%调高至13.64%。

（三）收入、成本、费用和资本性支出差异情况

1、收入预测差异

标的公司预测收入主要来自于通讯终端销售和通信费收入两部分，其预测

的差异如下：

（1）通讯终端销售预测差异

北讯电信2016年至稳定年的通讯终端销售收入预测对比表如下：

单位：万元/万户

原评估报

告①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终端销售收入 174,684.67 156,146.84 72,918.70 - - -

终端销量 87.50 95.07 45.77 - - -

终端销售单价

（元/户）

1,996.37 1,642.36 1,593.05 - - -

新评估报

告②

终端销售收入 76,362.03 129,615.66 196,769.18 179,604.34 122,959.88 49,758.63

终端销量 25.71 39.01 61.51 64.01 43.26 19.25

终端销售单价

（元/户）

2,970.13 3,322.63 3,198.98 2,805.87 2,842.47 2,584.39

差异

③=②-①

终端销售收入 -98,322.65 -26,531.17 123,850.47 179,604.34 122,959.88 49,758.63

终端销量 -61.80 -56.07 15.74 64.01 43.26 19.25

终端销售单价

（元/户）

974.28 1,680.33 1,605.70 2,805.87 2,842.47 2,584.39

（2）通信费收入预测差异

北讯电信2016年至稳定年的通信费收入预测对比表如下：

单位：万元/万户

原评估

报告①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通信费收入 88,321.99 181,337.31 253,148.68 276,622.31 276,622.31 276,622.31 276,622.31

通信用户量 92.55 183.84 254.26 277.15 277.15 277.15 277.15

通信收费单价

（元/户）

954.31 986.40 995.62 998.10 998.10 998.10 998.10

新评估

报告②

通信费收入 35,164.86 72,283.25 123,102.28 183,091.13 231,136.58 258,660.34 268,339.58

通信用户量 31.21 65.47 115.73 178.50 232.13 263.39 273.01

通信收费单价

（元/户）

1,126.79 1,104.03 1,063.66 1,025.74 995.72 982.06 982.88

差异

③=②

-①

通信费收入 -53,157.13

-109,

054.07

-130,

046.40

-93,531.18

-45,

485.73

-17,961.98 -8,282.73

通信用户量 -61.34 -118.37 -138.53 -98.65 -45.02 -13.76 -4.14

通信收费单价

（元/户）

172.48 117.63 68.04 27.64 -2.38 -16.04 -15.22

原评估报告以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依据，对业

务推进速度的预测较快，预计通过三年市场开拓期后达到稳定用户量，故原评

估报告中预测通信终端及通行费收费用户量增长较快。

但根据2015年北讯电信实际经营情况， 北讯电信无线宽带数据通信业务

发展进度慢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预计。因此，在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的新评估报告中， 根据北讯电信时间无线宽带数据业务开展进度进行了修

订，将业务市场开拓期由三年延长至六年，稳定年收费用户量由原评估报告预

测的277.15万户变更为273.01万元，基本保持一致。同时，资费也参考实际经营

数据和产品销售结构进行调整。 从稳定年的收费用户量和通信费收入角度来

看，两次评估预测差异较小。

2、成本预测差异

新旧评估报告中预测的销售成本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告① 184,738.29 213,387.66 155,435.16 94,809.95 94,809.95 94,809.95 94,809.95

新评估报告② 70,909.96 121,367.80 187,387.49 187,112.55 168,157.75 121,645.98 90,691.06

差异③=②-①

-113,

828.33

-92,019.86 31,952.33 92,302.60 73,347.80 26,836.03 -4,118.89

两次评估中成本科目预测差异较大的项目为：终端采购成本、人力资源成

本、固定资产折旧和基站租金。

（1）终端采购成本差异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原评估报告①

终端采购

成本

（万元）

126,687.18 130,580.39 61,923.68 - - -

终端销量

（万户）

87.50 95.07 45.77 - - -

采购单价

（元/户）

1,447.84 1,373.45 1,352.85

新评估报告②

终端采购

成本

（万元）

50,074.41 83,632.39 128,448.49 115,352.74 76,538.74 30,954.91

终端销量

（万户）

25.71 39.01 61.51 64.01 43.26 19.25

采购单价

（元/户）

1,947.66 2,143.91 2,088.11 1,802.10 1,769.35 1,607.76

差异③=②-①

终端采购

成本

（万元）

-76,612.77 -46,948.00 66,524.81 115,352.74 76,538.74 30,954.91

终端销量

（万户）

-61.80 -56.07 15.74 64.01 43.26 19.25

采购单价

（元/户）

499.82 770.46 735.26 1,802.10 1,769.35 1,607.76

终端采购成本差异原因主要系：（1） 新评估报告预测的市场开拓期延长，

终端销售期由2016-2018年更改为2016-2021年，各期的终端采购数量相应进

行了调整；（2）原评估报告的每年终端采购单价参考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当时

签订采购合同来确定， 而新评估报告的终端采购单价根据2015年实际经营数

据来确定。

（2）人力资源成本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

告①

人力资源费 3,155.59 3,973.11 4,423.01 4,649.73 4,649.73 4,649.73 4,649.73

人数 290 350 390 410 410 410 410

人均水平

（元/人/年）

75,043.80 78,287.88 78,214.15 78,212.53 78,212.53 78,212.53 78,212.53

新评估报

告②

人力资源费 869.16 1,303.73 2,002.49 2,941.28 3,950.88 4,684.67 4,684.67

人数 79 106 159 239 286 343 343

人均水平

（元/人/年）

75,875.65 84,823.25 86,857.27 85,050.98 95,204.32 94,071.92 94,071.92

差异③=

②-①

人力资源费 -2,286.43 -2,669.38 -2,420.52 -1,708.45 -698.85 34.94 34.94

人数 -211 -244 -231 -172 -124 -67 -67

人均水平

（元/人/年）

831.84 6,535.37 8,643.11 6,838.45 16,991.79 15,859.40 15,859.40

原评估报告以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依据，由于

预计市场开拓进度较快，销售量快速增长，对工作人员需求较多，故预测人力资

源成本较高；而本次评估依据新的市场开拓计划，市场开拓期较长，市场拓展期

间对人数要求有所下调，导致两次评估报告中市场开拓期预测人力资源成本差

异较大，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人员规模的完全到位及稳定，稳定年两次评

估预测差异不大。

（3）固定资产折旧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告① 21,836.86 29,927.87 32,255.36 32,255.36 32,255.36 32,255.36 32,255.36

新评估报告② 9,131.51 19,576.45 29,910.79 32,233.42 32,233.42 32,233.42 32,233.42

差异③=②-①

-12,

705.34

-10,351.42 -2,344.57 -21.94 -21.94 -21.94 -21.94

原评估报告以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依据，固定

资产投资转固速度预计较快， 由于新评估报告按照2015年实际在建工程转固

的进度及新的投资计划，从而新评估报告2016-2018年的折旧与原评估报告存

在差异，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完成后，两者差异不大。

（4）基站租金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告① 17,913.75 22,650.00 27,525.00 29,400.00 29,400.00 29,400.00 29,400.00

新评估报告② 3,126.00 10,022.28 15,448.45 18,097.42 19,907.16 21,687.56 21,687.56

差异③=②-① -14,787.75 -12,627.72 -12,076.55 -11,302.58 -9,492.84 -7,712.44 -7,712.44

基站租金的差异主要系：（1）基站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计划改变。 基站建设

与市场开发进程息息相关，在原评估报告中，基站预计于在三年内建设完成并

全部投入使用；而新评估报告中，基站预计于六年内建成并全部投入使用。由于

市场开拓期延长，新评估报告建设期内的投资建设计划也相应较原建设计划延

迟，造成新评估报告中市场开拓期内各期基站建设数量减少，相应租金预测也

随之减少，到达稳定年后，两次基站测数量一致；（2）单位租金变化。 原评估报

告预测的基站租金参考可研报告进行预测， 而本次评估参考2015年度实际租

金情况进行预测。

3、毛利率预测差异

原评估报告与新评估报告中各期预测毛利率差异对比如下：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告 0.30 0.37 0.52 0.66 0.66 0.66 0.66

新评估报告 0.40 0.40 0.42 0.49 0.53 0.61 0.66

原评估报告中收入成本主要参考相应可行性研究报告，对标的公司市场开

拓期预测较为乐观，而新评估报告中考虑了市场开拓的实际情况，市场开拓期

由原评估报告预测的三年延长至新评估报告的六年。由于新评估报告中标的公

司实际市场开拓期延长，并导致的相应的成本结构差异，以及相关收入成本预

测参考实际运营数据，造成两次评估预测中前几年毛利率差异有所变化，但从

稳定年来看，两次基准日毛利率水平基本一致。

4、营业费用预测差异

原评估报告与新评估报告的营业费用科目对比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告① 19,965.01 34,857.06 39,991.59 37,844.42 37,844.42 37,844.42 37,844.42

新评估报告② 3,089.72 6,240.11 19,141.10 21,779.29 21,549.35 19,172.90 16,904.56

差异③=②-

①

-16,875.29 -28,616.95 -20,850.49 -16,065.13 -16,295.07 -18,671.52 -20,939.85

两次评估报告的营业费用科目预测差异项目主要为人力资源费、销售渠道

费以及广告宣传费。

（1）人力资源费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告①

人力资源费 3,155.59 3,973.11 4,423.01 4,649.74 4,649.74 4,649.74 4,649.74

人数 290.00 350.00 390.00 410.00 410.00 410.00 410.00

人均水平

（元/人/年）

75,043.71 78,287.88 78,214.22 78,212.60 78,212.60 78,212.60 78,212.60

新评估报告②

人力资源费 541.94 847.14 1,021.00 1,225.20 1,470.24 1,677.01 1,677.01

人数 48 66 79 95 114 137 137

人均水平

（元/人/年）

77,864.93 88,520.68 88,906.49 88,906.49 88,906.49 84,508.14 84,508.14

差异③=②-

①

人力资源费 -2,613.65 -3,125.97 -3,402.01 -3,424.54 -3,179.50 -2,972.73 -2,972.73

人数 -242 -284 -311 -315 -296 -273 -273

人均水平

（元/人/年）

2,821.22 10,232.80 10,692.27 10,693.90 10,693.90 6,295.54 6,295.54

原评估报告以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依据，并参

考国内成熟运营商的水平预测营销人员数量；但实际运营过程中北讯电信主要

采取的是通过系统集成商进行销售的间接销售模式， 营销人员的需求相应下

降，故在新评估报告中对营销人员人数进行了调整，导致两次评估报告中市场

开拓期预测人力资源成本差异较大。

（2）销售渠道费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告①

销售渠道

费

12,333.80 24,394.67 29,047.23 27,662.23 27,662.23 27,662.23 27,662.23

占收入比

例

0.05 0.07 0.09 0.10 0.10 0.10 0.10

新评估报告②

销售渠道

费

1,672.90 4,037.98 15,993.57 18,134.77 17,704.82 15,420.95 13,416.98

占收入比

例

0.01 0.02 0.05 0.05 0.05 0.05 0.05

差异③=②-①

销售渠道

费

-10,

660.89

-20,

356.70

-13,

053.65

-9,527.46 -9,957.41

-12,

241.28

-14,

245.25

原评估报告销售渠道费以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依

据，并参考国内成熟运营商直接销售的模式预测销售渠道费；但实际运营过程

中北讯电信采取的是通过集成商和经销商进行销售的间接销售模式，销售渠道

费的发生相应下降，新的评估报告中根据北讯电信的实际销售模式和运营情况

重新预测了销售渠道费。

（3）广告宣传费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告①

广告宣传

费

1,845.56 3,114.44 3,260.67 2,766.22 2,766.22 2,766.22 2,766.22

占收入比

例

0.007 0.009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新评估报告②

广告宣传

费

693.83 1,009.49 1,599.36 1,813.48 1,770.48 1,542.09 1,341.70

占收入比

例

0.006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差异③=②-①

广告宣传

费

-1,151.73 -2,104.94 -1,661.32 -952.75 -995.74 -1,224.13 -1,424.53

占收入比

例

-0.001 -0.004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原评估报告广告宣传费以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为依据，并参考国内成熟运营商的销售模式和广告宣传费水平进行预测；但北

讯电信的客户主要为行业用户，销售采取间接销售的模式，其用户类别和销售

宣传模式与公网运营商有较大差异，因此，新评估报告根据北讯电信的实际情

况重新进行了预测。

5、管理费用预测差异

原评估报告与新评估报告的营业费用科目对比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原评估报告①

管理费用 3,254.40 3,605.95 3,857.25 3,999.40 3,999.40 3,999.40 3,999.40

占收入比例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新评估报告②

管理费用 3,172.23 4,897.75 6,581.16 7,386.68 7,789.68 7,790.29 7,513.86

占收入比例 0.03 0.02 0.02 0.02 0.02 0.03 0.03

差异③=②-① 管理费用 -82.17 1,291.80 2,723.91 3,387.29 3,790.28 3,790.89 3,514.46

原评估报告管理费用以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

依据，并参考国内成熟运营商的水平；新评估报告新评估报告管理费用参考北

讯电信实际运营中的发生情况进行预测。收入预测的变化及管理费用预测标准

的变化是预测差异的主要原因。

6、资本性支出变化情况

上次评估的资本性支出总额为218,193.67万元，本次评估的资本性支出总

额为218,692.69万元，资本性支出总额差异为499.02万元，两次基准日的资本

性支出规模差异不大。

（四）评估结论

原评估报告的标的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355,093.28万元，新评

估报告的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355,329.04万元。与原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果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新评估报告对本次收购的影响

受标的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收入、成本、费用的更新以及评估中使用

折现率因评估基准日变化而提升的影响，新评估报告的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

评估值为355,329.04万元，较原评估报告的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增加

235.76万元。 新评估报告不涉及对公司的重大不利变化，不影响齐星铁塔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交易定价。

四、保荐机构意见

中航证券作为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对新评估报告进

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1、原评估报告与新评估报告在评估方法、关键评估参数、评估结论等方面

不存在重大差异；

2、评估报告的出具机构未发生变更，新评估报告评估值与原评估报告评估

值不存在重大差异，不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交易价格；

3、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北讯电信100%股权项

目不涉及国有资产转让，不需要国有资产相关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新评估报

告合法、有效；公司以本次发行所募集的部分资金收购标的公司100%股权项目

的新评估报告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日


